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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:600545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:新疆城建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:临 2013-048 

  

新疆城建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整体出售源水加工业务资产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出售的资产为公司源水加工业务整体资产，转让价格合计人

民币 416,508,422.17元； 

●本次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； 

●本次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； 

●本次拟对外出售的资产拥有清晰完整的权属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

情况； 

●本次事项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； 

●本次公司整体出售源水加工业务资产已经公司 2013 年第四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交易概述： 

公司 2013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、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《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整体出售源水加

工业务资产的议案》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《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整体出售源水加工业务资产的独

立意见》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）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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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公司收到乌鲁木齐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《产权交易摘

牌确认书》确认上述资产已由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挂牌价

416,508,422.17元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取得。 

    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    1、单位名称：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

    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    3、注册地址：乌鲁木齐市黑龙江路 23 号 

    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魁梧 

    5、注册资本金： 20.45 亿元 

    6、主营业务：城市制水、供水、二次供水、排水和污水处理、

水质化验检测、水务工程等 

    7、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人员等方面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有关情况 

1、抵押担保情况 

截止 2013 年 12 月 11 日，该项资产中设定抵押资产额为 2.52

亿元（评估值），为公司 1.25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，抵押权人为中国

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，抵押期限：2009 年 2

月 27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，截止 2013 年 12 月 11 日，该项抵押

贷款余额为 5,800万元。 

2、财务情况 

2012 年度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,884.42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

476.98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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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整体转让资产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持续经营期间

净资产变动待经专项审计后，由公司与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

签署补充协议另行约定。  

    四、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近日于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《整体资产转让

合同书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合同主体： 

转让方：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； 

受让方：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。 

2、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：交易价格人民币 416,508,422.17 元，

资产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分四次通过乌鲁木齐产权交易中心或者直接

付给转让方，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全部支付完毕。 

3、资产交割事项：转让方在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资产

转让交割。 

 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 

新疆城建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13 年 12 月 13 日 

 


